
— v —

1. 在香港，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抑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以及

減低二手煙對公眾的影響。衞生署是負責執行政府控煙工作的政府部門，執行

方式多管齊下，包括立法、執法、宣傳、教育和戒煙服務。本港現有兩項規管

控煙的條例，分別是《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71 章) 和《定額罰款 (吸煙

罪行) 條例》(第 600 章)。《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為限制煙草產品在香港的使 

用、售賣和宣傳提供了法律框架：

(a) 在指定區域禁煙 任何人在《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指明的法定禁

止吸煙區 (禁煙區) 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屬犯

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處以罰款 5,000 元。法定禁煙區

包括室內工作地方和公眾地方 (例如食肆和酒吧)、部分室外公眾

地方 (例如公共運輸設施)，以及公共運輸工具；

(b) 規管煙草產品的銷售 任何人不得售賣任何香煙、雪茄、煙斗煙草

或香煙煙草，除非封包和零售盛器以《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訂明

的式樣和方式展示健康忠告；及

(c) 規管煙草廣告 任何人不得印刷、刊登、展示、播放、藉電影上映

或在互聯網上放置《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所界定的煙草廣告。

為加強禁煙的執法效率和成效，《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引入了吸煙罪行

定額罰款制度。《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訂明，如觸犯《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下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的罪行，可處以定額罰款 1,500 元。

2. 衞生署推行多項有關控煙的推廣活動，例如派發禁煙標誌及宣傳物品、

舉辦健康講座和製作政府宣傳短片。衞生署也向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供撥

款，資助委員會舉辦宣傳運動，以鼓勵吸煙人士戒煙，並爭取公眾支持建立無

煙香港。此外，衞生署開設綜合戒煙熱線，提供專業的戒煙輔導和資訊。衞生

署也向 6 間非政府機構和 1 所大學提供資助，讓這些機構提供戒煙服務和預防

吸煙項目。

衞生署的控煙工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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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1 年，衞生署成立控煙辦公室 (控煙辦)，透過控煙辦推展控煙工作。

在 2016–17 年度，控煙辦的控煙工作開支為 1.013 億元，衞生署向香港吸煙

與健康委員會、 6 間非政府機構和 1 所大學 (見第 2 段) 提供的資助總額則為

8,320 萬元。審計署最近就衞生署的控煙工作進行了審查。

控煙辦的執法工作

4. 處理吸煙投訴 控煙辦使用一個電腦化試算表的記錄系統，記錄投訴個

案的詳細資料 (第 2.6 段)。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開發電腦系統用以妥善記錄並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投訴

個案的詳細資料並沒有完整地記錄在該系統內。控煙辦在 2017 年

接獲 18 354 宗投訴個案，其中 7 003 宗 (38%) 的初步答覆日期、

7 542 宗 (41%) 的首次巡查日期、8 334 宗 (45%) 的巡查結果，以及

6 401 宗(35%) 的最後答覆日期，都沒有記錄在該系統內(第2.7 段)；

及

(b) 有需要披露控煙辦的處理投訴時限指引 就 2017 年接獲而首次巡

查日期已記錄的 10 812 宗投訴而言，首次巡查在接獲投訴平均

8 個曆日後執行。雖然控煙辦訂有內部指引，列明處理投訴個案的

時限 (例如發出初步答覆的時限、進行首次巡查的時限)，控煙辦

並不視這些時限指引為服務承諾，所以沒有披露這些指引 (第

2.11 及 2.12 段)。

5. 執法打擊吸煙罪行 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提供更多指引以釐定進行投訴巡查和到須加強巡查地點進

行巡查的密度 控煙督察因應投訴進行巡查，並負責到須加強巡查

地點進行巡查，巡查次數由控煙督察各自判斷，所以巡查次數不

等，而且有很大出入。舉例而言，審計署從控煙辦在 2017 年 8 月

接獲的投訴當中抽取 493 宗樣本作審查，其中 191 宗投訴各進行了

1 次巡查，但有 7 宗投訴則各進行了 5 次巡查。在 2017 年 8 月，

控煙督察巡查了 353 個須加強巡查地點，其中 109 個地點各進行了

1 次巡查，但有26 個地點則各進行了5 次巡查(第2.17、2.18、2.22 及

2.23 段)；



— vii —

摘要

(b) 有需要對各類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增加巡查 在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控煙辦在 2 387 個場地進行了 8 066 次

巡查，其中包括投訴巡查和須加強巡查地點的巡查。審計署分析這

些巡查，發現就某些類別 (例如巴士轉乘處和遊戲機中心) 的場地

而言，在巡查時發現吸煙罪行的百分比較高。對於各類有較大機會

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控煙辦有需要考慮增加巡查 (第 2.25 及

2.26 段)；及

(c) 有需要增加“通宵＂巡查 控煙督察分不同時段執行巡查，即“上

下午”時段、“下午和晚上”時段、“晚上”時段和“通宵”時段。在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進行的合共 8 066 次巡查當中，“通宵”巡

查發現吸煙罪行的百分比最高，但“通宵”巡查只佔期內所有巡查

的 1.6% (第 2.27 及 2.28 段)。

6. 定額罰款制度 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控煙督察如目睹有

人在法定禁煙區內違例吸煙，可向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要求違例者繳

付 1,500 元定額罰款。再者，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房屋署、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康文署) 的獲授權人員，以及警務人員，也有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第

2.35 及 2.36 段)。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妥善處理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錯漏 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所

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有 306 張因種種原因須予撤回。這

306 張撤回的通知書當中，有 139 張 (45%) 是因“通知書有錯漏”而

撤回。以這理由撤回的定額罰款通知書，都是由控煙辦以外的執法

部門所發出。控煙辦並不會撤回通知書，而是會逐一視乎情況，決

定是否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書，以修正遺漏或錯誤。控煙辦有需

要把其做法告知其他執法部門，即可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書，以

修正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遺漏或錯誤 (第 2.38 至 2.40 段)；及

(b) 有需要促使本地和非本地違例者繳交定額罰款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訪

港的非本地違例者欠交罰款的比率 (21.5%)，遠高於居港的本地違

例者欠交的比率 (1.3%)。此外，本地違例者欠交罰款的比率從

2013 年的 0.4%，上升至 2017 年的 3.2%。控煙辦有需要研究如何

增加方法以促使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繳付定額罰款通知書

的罰款 (第 2.41 及 2.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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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需要處理便利店和報攤的煙草廣告問題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已取締煙草廣告。近年，控煙辦接獲投訴指便利店和報攤有煙草廣告 (2015 年

有 8 宗，2016 年有 8 宗，以及 2017 年有 4 宗)。所涉廣告形式，是在陳列箱內

展示香煙包。鑑於有便利店和報攤展示其他類似的煙草廣告，控煙辦有需要加

強宣傳，讓業界得知法例禁止煙草廣告，並在有需要時採取打擊煙草廣告的執

法行動 (第 2.45、2.46 及 2.48 段)。

8. 突擊查核可予改善 控煙辦執法隊伍的巡查工作，由控煙辦內 4 名行政

主任進行監管查核。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這 12 個月期間，共有

51 次監管查核。審計署經審查後發現：(a) 其中有 20 次 (39%) 查核，行政主任

未能在巡查場地找到執法隊伍；(b) 共 21 支執法隊伍當中，每隊接受查核的次

數由 0 至 9 次不等；以及 (c) 在上午 9 時 30 分之前，以及在晚上 7 時 30 分之後，

都不曾有監管查核。但根據規定，執法隊伍在全日24小時都會進行巡查(第2.51

及 2.53 段)。

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

9. 有需要改善禁煙標誌的展示 控煙辦已發出指引，建議法定禁煙區的場

所管理人 (例如管理公司) 在顯眼位置展示足夠的禁煙標誌，以提醒市民在法

定禁煙區內禁止吸煙。為此，控煙辦製備了禁煙標誌，場所管理人可向控煙辦

免費索取。食物及衞生局也發出指示，要求各決策局和部門在所掌管和管理的

法定禁煙區張貼足夠數目的禁煙標誌，並標明定額罰款金額。審計署選出 4 類

法定禁煙區 (見下文 (a) 至 (d) 段 )，審查展示禁煙標誌的情況 (第 3.8 至 3.10 段)。

審查結果如下：

(a) 圍封的公眾地方 圍封的公眾地方，包括圍封式樓梯和圍封式行人

道。審計署在全港其中 3 個地區，共視察了 4 條圍封式樓梯和 4 條

圍封式行人道，發現全部都沒有展示禁煙標誌，而樓梯或地上有煙

頭，顯示有人在該處吸煙 (第 3.12 及 3.13 段)；

(b) 室外自動梯 審計署視察了 20 條室外自動梯 (部分位於兩個地區

內的公共屋邨，部分位於灣仔)，每處視察時間為半小時。審計署

發現 20 條室外自動梯當中，只有 5 條 (25%) 有展示禁煙標誌。此

外，在 15 條沒有展示禁煙標誌的自動梯其中 5 條，審計署共發現

6人吸煙；在5條有展示禁煙標誌的自動梯，則沒有發現有人吸煙(第

3.14 及 3.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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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眾遊樂場地 審計署視察了康文署管理的 9 個公眾遊樂場地 (分

布於 3 個地區)，每處視察時間為 1 小時。審計署發現，全部 9	個

公眾遊樂場地都有展示禁煙標誌／橫額，當中絕大多數為康文署自

己的標誌／橫額。有別於控煙辦的標誌／橫額，康文署的標誌／橫

額並沒有顯示違例定額罰款，以及康文署或控煙辦投訴熱線的資

料。此外，在 9 個公眾遊樂場地其中 8 個 (89%)，審計署共發現

33	人吸煙，並在全部9個場地找到煙頭 (第 3.16 段)；及

(d)	 公共運輸設施 控煙辦負責在公共運輸設施展示禁煙標誌和橫

額。審計署視察了 9 個公共運輸設施 (分布於 3 個地區)，每處視

察時間為1小時。發現全部9個公共運輸設施都有展示禁煙標誌和

橫額，但在其中6個 (67%) 共發現 12 人吸煙 (第 3.17 段)。

10.	 有需要加強執法 如第9段所示，審計署發現有人在政府部門管理的法

定禁煙區 (例如房屋署轄下公共屋邨的室外自動梯，以及康文署轄下的公眾遊

樂場地) 範圍內吸煙。審計署分析了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食環署、房屋署和

康文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發現食環署和康文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

目，遠低於控煙辦和房屋署發出的數目。舉例而言，在 2017 年，食環署在轄

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52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康文署在轄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54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而控煙辦則在食環署和康文署轄下法定禁煙區，分別

發出517 張和 495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同年，房屋署在轄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410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第 3.22 段)。

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11. 透過受資助機構和衞生署轄下診所提供戒煙服務 審計署發現：

(a)	 監察受資助機構服務表現的工作可予改善 衞生署監察7間受資助

機構服務表現 (見第 2 段) 的主要途徑包括審核機構定期提交的服

務表現報告，並與機構開會討論其表現。此外，控煙辦表示曾對機

構進行特別視察。舉例而言，在2015 至 2017 年期間，作為控煙辦

每年舉行的控煙人員國際培訓計劃的一部分，控煙辦人員 (和培訓

計劃的參加者) 曾探訪 2 間機構所營運的戒煙診所。由於控煙辦只

會在特別情況下才進行視察，控煙辦實有需要妥善規劃對7間受資

助機構的視察，包括考慮視察的密度和進行突擊視察的需要。此

外，控煙辦視察內容要更全面，例如要確定機構是否有完善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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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匯報服務表現和管制衞生署資助的運用 (第 4.5 及 4.6 段)；

及

(b) 有需要檢討衞生署其中一間診所的未來路向 衞生署其中一間基

層護理門診診所，為一般市民提供戒煙服務。衞生署的記錄顯示，

在 2009 至 2017 年期間，獲衞生署戒煙熱線 (見第 2 段) 轉介至該

衞生署診所的個案數目由 2009 年的 619 宗降至 2017 年的 13 宗，

減 幅 為 606 宗 (98%)； 新 個 案 數 目 也 由 2009 年 的 354 宗 降 至

2017 年的 6 宗，減幅為 348 宗 (98%)。由於近年該診所的轉介和新

個案數字偏低，加上獲衞生署資助的機構正提供同類的戒煙服務，

衞生署有需要就該診所戒煙服務的未來路向進行檢討 (第 4.8 及

4.10 段)。

12. 可訂立更多服務表現指標 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的衞

生署《管制人員報告》內，與衞生署控煙工作有關的表現指標只有 1 項 (即委員

會推行的宣傳或教育活動數目)。衞生署有需要訂立和公布更多表現指標 (第

4.14 及 4.15 段)。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運作

13.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管治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委員會) 是於

1987 年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條例》(第 389 章) 成立的法定團體。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委員會共有 17 名成員，分別為主席、副主席和 15 名其他

委員 (其中 2 名為政府官員，即衞生署副署長和政府新聞處 (新聞處) 助理處長

(宣傳及推廣))。委員會下設 5 個常務委員會和 1 個秘書處，協助委員會執行各

項職能 (第 5.2 及 5.3 段)。審計署發現：

(a) 有需要改善會議出席率 在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 (計至 2018 年

1 月) 期間，委員會大會的會議整體出席率高於 70%，行政委員會

的則高於 90%。然而，其餘 4 個常務委員會有部分會議的整體出席

率未達 70%。此外，部分委員 (例如在 2016–17 年度有 5 名委員)

的出席率低於 50%，在 2016–17 年度更有 1 名委員全年不曾出席會

議 (第 5.7 及 5.9 段)；

(b) 有需要釐清政府官員出席會議的問題 衞生署副署長曾參與委員

會大會／行政委員會的會議，與會者討論了年度預算案和額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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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請並決定向政府提交所擬方案。2018 年 2 月，控煙辦告知審

計署，衞生署副署長出席有關會議，並不代表委員會的活動和預算

方案其後定必獲得衞生署批准。基於良好管治原則，委員會和衞生

署有需要確保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成員充分了解衞生署副署

長 的 有 關 角 色 和 職 能。 此 外， 審 計 署 留 意 到， 在 2013–14 至

2017– 18 年度 (計至 2018 年 1 月) 期間，新聞處以首席新聞主任代

表助理處長出席所有委員會大會和教育及宣傳委員會的會議。然

而，委員會並沒有訂立替補委員出席會議的規則(第5.11至5.14 段)；

及

(c) 有需要披露高級人員的薪酬 2003 年 3 月，行政署長發出通函，

就管制及監察政府資助機構薪酬事宜頒布指引。委員會曾在網站

公布消息，指出委員會已檢討最高三層人員的薪酬條件，並已建議

維持不變。然而，委員會並沒有在網站一併公布最高三層人員的數

目、職級和薪酬條件等資料 (第 5.17 及 5.18 段)。

14. 委員會推行計劃的情況 委員會推行 3 類活動計劃，分別為社區教育、

宣傳活動，以及研究和會議 (第 5.23 段)。審計署審查了其中兩項大型計劃，

發現：

(a) 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 在每個學年，委員會都與一個本地專業藝

團合作製作一個劇目。藝團到參與計劃的小學巡迴演出。表演宗

旨在於讓學生明白吸煙的禍害，從小開始認識無煙文化，參與推廣

無煙的健康生活模式，並鼓勵吸煙的家人戒煙。在 2012/13 至

2016/17 學年共 5 個學年期間，約 230 間學校曾參加劇場計劃，佔

全港小學約 46%。然而，約 270 間 (54%) 學校不曾參加這計劃 (第

5.25 及 5.27 段)；及

(b) “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 委員會招募地區組織擔任地區伙

伴，向這些地區伙伴提供資助以舉辦無煙推廣活動。不過，有若干

地區在近年一直沒有地區組織獲招募參加這計劃。舉例而言，從

2012–13 年度起的 5 屆活動，有 3 個地區都沒有地區組織獲招募參

加這計劃 (第 5.28 及 5.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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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5.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衞生署署長應：

控煙辦的執法工作

(a) 密切監察控煙辦公室資訊系統的實施，確保不會出現不當的延誤，

不會阻礙加強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第 2.14(a)段 )；

(b) 採取措施，確保有關處理投訴的數據能適時和完整地輸入控煙辦公

室資訊系統內，以便適當地監察處理投訴的表現 (第 2.14(b)段 )；

(c) 考慮披露控煙辦有關處理投訴個案時限的指引，以及在時限內處理

投訴的達標程度 (第 2.14(c)段 )；

(d) 提供更多巡查指引，以便控煙督察就接獲的投訴和須加強巡查的地

點，釐定巡查密度 (第 2.33(a)段 )；

(e) 考慮對各類有較大機會發生吸煙罪行的場地增加巡查 (第
2.33(b) 段)；

(f) 考慮增加“通宵”巡查 (第 2.33(c)段 )；

(g) 把控煙辦的做法告知其他執法部門，即可向違例者發出修訂通知

書，以修正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遺漏或錯誤 (第 2.43(a)段 )；

(h) 研究如何增加方法以促使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繳付定額罰

款通知書的罰款 (第 2.43(b)段 )；

(i) 加強宣傳，讓業界得知法例禁止煙草廣告和這類廣告在法律上的定

義，並在有需要時採取打擊煙草廣告的執法行動 (第 2.49段)；

(j) 採取措施，處理在突擊查核期間未能在巡查場地找到執法隊伍的情

況 (第 2.54(a)段 )；

(k) 制訂指引，以便行政主任進行突撃查核 (第 2.54(b)段 )；

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

(l) 找出沒有展示禁煙標誌的圍封式公眾地方和室外自動梯，並鼓勵該

等場地的場所管理人展示禁煙標誌 (第 3.19(a)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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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提議場所管理人展示包含有關禁煙資料 (例如違例定額罰款和控煙
辦投訴熱線)的禁煙標誌 (第 3.19(b)段 )；

(n) 對於以政府部門為場所管理人的法定禁煙區，促請管理人遵從食物

及衞生局的規定 (第 3.19(c)段 )；

(o) 更頻密地向食環署、房屋署和康文署提供其轄下經常接獲吸煙投訴

的法定禁煙區資料，以便這些部門更有效地採取執法行動，並與這

些部門進行更多聯合行動，藉此為其獲授權人員提供更多訓練 (第
3.24段)；

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p) 對於獲衞生署資助提供戒煙服務的機構，採取措施以更好地規劃控

煙辦對這些機構的實地視察，視察內容也要更全面 (第4.11(a)段 )；

(q) 就衞生署診所提供予公眾的戒煙服務，檢討服務的未來路向 (第
4.11(b)段 )；

(r) 考慮訂立和公布更多表現指標，以提高衞生署控煙工作的透明度和

問責度 (第 4.16段)；及

委員會的運作

(s) 考慮要求委員會公布其最高三層人員的薪酬詳情 (第 5.20段)。

16. 審計署也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檢討部門

在轄下法定禁煙區採取的執法行動，並在有需要時加強在這些法定禁煙區的執

法 (第 3.25段)。

17. 審計署也建議委員會應：

(a) 監察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整體委員出席率，並視乎需要

採取措施，以改善整體出席率 (第 5.19(a)段 )；

(b) 採取措施，以改善在委員會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出席率偏低的委

員的出席率 (第 5.19(b)段 )；

(c) 聯同衞生署採取措施，以確保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成員充分了

解衞生署副署長在委員會大會／行政委員會的角色和職能 (第
5.19(c)段 )；



— xiv —

摘要

(d) 聯同新聞處就該處以首席新聞主任代表助理處長出席所有委員會

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情況，檢討並修正有關安排 (第
5.19(d) 段)；及

(e) 加強招募工作，邀請不曾參加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的學校參加該

計劃，並以近年沒有地區組織參加“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的

地區為對象，邀請地區組織參加該計劃 (第 5.31段)。

政府和委員會的回應

18. 衞生署署長、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以及委員

會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